广安市教育和体育局权责清单（2022年本）
	序号
	省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
及免责情形
	监督方式
	

	1
	6
	行政许可
	民办、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政策法规与内部审计科、发展规划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责任，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矩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2
	7
	行政许可
	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
	政策法规与内部审计科、发展规划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责任，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矩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3
	15
	行政许可
	校车使用许可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安全与后勤管理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责任，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矩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会同公安机关、交通运输部门承办

	4
	16
	行政许可
	教师资格认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三条2.《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3.《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组织人事教师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责任，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矩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2.《教师资格条例》第三条3.《〈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10号）4.《四川省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川教〔2004〕293号）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5
	446
	行政许可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条
	群众体育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责任，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矩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6
	447
	行政许可
	举办攀登山峰活动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附件第335项

	群众体育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责任，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矩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1.《国内登山管理办法》（体育总局令2003年第6号）第二十二条
2.《外国人来华登山管理办法》（国家体委令1991年第16号）
3.《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303号）第三十一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受省体育局委托实施

	7
	450
	行政许可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设施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十五条
	群众体育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责任，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矩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1.《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2.《四川省体育条例》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8
	54
	行政处罚
	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主席令第45号令第七十五条
2.《教育厅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委27号令第十二条
	发展规划科、政策法规科
	1.立案责任：发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章法律责任第七十五条
2.《教育厅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厅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9
	56
	行政处罚
	对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违法颁发学位、学历或者其他学业证书行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主席令第45号令第八十条
2.《教育厅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委27号令
	学前与义务教育科、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科
	1.立案责任：发现学校和教育机构有违法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七十一条、七十四条
2.《教育厅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委27号令第三十三条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厅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10
	57
	行政处罚
	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教师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四条
2.《教师资格条例》第十八条
	政策法规科、组织人事教师科
	1.立案责任：发现有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责任的教师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取消教师资格，收回教师资格证。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三十八条
2.《教师资格条例》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11
	58
	行政处罚
	对以欺骗方式取得资格或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的行政处罚
	《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
	组织人事教师科
	1.立案责任：发现教师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教师资格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12
	59
	行政处罚
	对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或使用假教师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
	1.《教师资格条例》第二十条
2.《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
	组织人事教师科
	1.立案责任：对发现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或使用假资格证书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
2.《教师资格条例》第二十条
	追责情形：
对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或使用假教师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教师资格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13
	64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违法办学行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2.《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第三十条
	政策法规与内部审计科
	1.立案责任：发现违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取消教师资格，收回教师资格证。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2.《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14
	65
	行政处罚
	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2.《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
	政策法规与内部审计科
	1.立案责任：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取消教师资格，收回教师资格证。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三条
2.《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15
	66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安全与后勤管理科、发展规划科、财务管理科
	1.立案责任：发现民办学校出资人违法违规获取回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之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之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之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之、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四川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16
	67
	行政处罚
	对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行政处罚
	1.《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五
	政策法规与内部审计科
	1.立案责任：发现民办学校出资人违法违规获取回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之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之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之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之、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五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四川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17
	68
	行政处罚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政策法规与内部审计科
	1.立案责任：发现民办学校出资人违法违规获取回报，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之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之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之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之、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四川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18
	70
	行政处罚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编写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六条
	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科
	1.立案责任: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有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编写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六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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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行政处罚
	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经检查评估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第四十条
	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科、教育督导团办公室
	1.立案责任：发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检查评估不符合要求，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四川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第四十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四川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暂行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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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行政处罚
	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抽烟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安全与后勤管理科、学校德育与体育艺术卫生教育科
	1.立案责任:发现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抽烟等行为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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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行政处罚
	对学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生的行政处罚
	1.《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科、学前与义务教育科、发展规划科
	1.立案责任:发现学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生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七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全民健身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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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
	行政处罚
	对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违规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2.《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青少年体育与竞赛管理科、群众体育科
	1.立案责任：发现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涉嫌开展与公共体育设施功能、用途不相适应的服务活动，违反规定出租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违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2.《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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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
	行政处罚
	对体育场所违反禁烟规定的行政处罚
	1.《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
3.《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
	群众体育科、学校德育与体育艺术卫生教育科
	1.立案责任：发现禁止吸烟公共体育场馆管理单位涉嫌未按照《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有关规定履行职责等违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体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
3.《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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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
	行政处罚
	对登山团体、法人或其他组织违规攀登山峰活动的行政处罚
	《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
	群众体育科
	1.立案责任：发现对登山团体、法人或其他组织违规攀登山峰活动未按照《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第七条有关规定履行职责等违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教育体育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国内登山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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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政确认
	对民办教育机构重要事项变更的审核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
	政策法规域内部审计科、发展规划科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学校提交的重要事项变更申请材料；材料不规范的，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认定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认定条件。
3.决定责任：作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4.送达责任：符合认定条件的，及时制发关于同意变更的批复；不符合条件的，及时将认定结论通过所在学校通知本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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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行政确认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认定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群众体育科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学校提交的重要事项变更申请材料；材料不规范的，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认定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认定条件。
3.决定责任：作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4.送达责任：符合认定条件的，及时制发关于同意变更的批复；不符合条件的，及时将认定结论通过所在学校通知本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27
	61
	行政确认
	等级运动员称号授予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
	青少年体育与竞赛管理科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学校提交的重要事项变更申请材料；材料不规范的，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认定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认定条件。
3.决定责任：作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
4.送达责任：符合认定条件的，及时制发关于同意变更的批复；不符合条件的，及时将认定结论通过所在学校通知本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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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行政检查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工作的督导、检查
	1.《教育督导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2.《四川省教育督导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八条
4.《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第六条
	教育督导团办公室
	1.检查责任：建立健全督导评估和监测制度，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和各级各类学校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教育教学等工作开展督导。
2.处置责任：在督导结束后向被督导单位发出督导意见书，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和建议。
3.移送责任：制作许可文书，按时送达，信息公开。
4.事后管理责任：开展定期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1.《教育督导条例》第二十六条
2.《四川省教育督导条例》第三十七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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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政奖励
	教学成果奖励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第一条、第五条、第十条
	组织人事教师科、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科、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科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制定评奖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评奖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和专家评审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专家开展初评，对专家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并提请审议、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市政府批准，以市政府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第十四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30
	4
	行政奖励
	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先进集体表彰、奖励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三条
2.《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组织人事教师科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制定评奖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评奖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和专家评审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专家开展初评，对专家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并提请审议、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以市政府的名义予以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六条
2.《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关于评选表彰广安市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先进集体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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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行政奖励
	四川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四川省体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青少年体育与竞赛管理科、群众体育科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制定评奖的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评奖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和专家评审工作。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专家开展初评，对专家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并提请审议、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以市政府的名义予以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四川省体育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四川省体育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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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其他行政权力
	换发民办学校及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证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的通知第十二条
	发展规划科、政策法规与内部审计科
	1.立项责任：公布申办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材料。
2.审查责任：审查有关材料，提出处理意见。
3.决定公布责任：制发相关文书，及时送达，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换发情况。
4.解释备案责任：对不符合条件，没有换发许可证的做好解释说明和有关备案工作。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三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和换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通知》《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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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其他行政权力
	对利用举办健身气功活动从事违法活动的处理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群众体育科
	1.立项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
2.审查责任：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作出决定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3.决定公布责任：涉及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在批准前，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4.解释备案责任：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政策、法规适用问题进行解释。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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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其他行政权力
	对擅自举办健身气功活动或擅自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处理
	[bookmark: _GoBack]《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群众体育科
	1.立项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
2.审查责任：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作出决定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3.决定公布责任：涉及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在批准前，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4.解释备案责任：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政策、法规适用问题进行解释。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健身气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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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其他行政权力
	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十五条
	群众体育科、青少年体育与竞赛管理科
	1.立项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
2.审查责任：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作出决定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3.决定公布责任：涉及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在批准前，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4.解释备案责任：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政策、法规适用问题进行解释。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2.《四川省体育条例》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四川省全民健身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6-23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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